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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是
全
球
保
險
業

界
的
一
項
盛
會
，
每
年
輪
流
在
世
界
各
國
舉
行
一
次
年
會
，
其
目
的
是
帶
動
全
球
保

險
市
場
的
繁
榮
與
進
步
；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自
一
九
六
五
年
，
由
美
國
保
險
學
界
創
辦

以
來
，
今
年
是
第
四
十
四
屆
，
將
移
師
台
北
舉
行
。

一
九
七
四
年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舉
辦
第
十
屆
年
會
，
即
是
由
我
國
主
辦
，
是
僅
次

於
日
本
，
第
二
個
舉
辦IIS

年
會
的
亞
洲
國
家
；
當
年
財
政
部
長
李
國
鼎
極
力
支
持
之

下
，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理
事
長
吳
幼
林
率
領
台
灣
保
險
同
業
，
順
利
完
成
主
辦
國

際
保
險
會
議
的
任
務
，
此
對
提
升
台
灣
在
國
際
保
險
市
場
的
聲
望
，
有
極
大
助
益
。

今
︵
二○

○
八
︶
年
是
台
灣
第
二
次
主
辦IIS

年
會
，
較
上
一
次
年
會
的
主
辦
時

間
，
事
隔
三
十
四
年
；
當
前
台
灣
保
險
業
界
的
生
態
，
市
場
規
模
或
是
人
事
結
構
，

較
當
年
進
步
許
多
，
能
夠
爭
取
到
二○

○

八
年IIS

年
會
的
主
辦
權
，
是
國
際
保
險
業

界
對
台
灣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的
一
項
肯
定
。

根
據
美
國
保
險
學
會
訂
定
的
規
則
，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每
年
舉
行
年
會
，
是
由
美

石 

燦 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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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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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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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張秀蓮副主委(右)接受主辦權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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洲
、
歐
洲
及
亞
洲
，
三
個
地
區
的
國
家
輪
流
主
辦
，
諸
如
二○

○
五
年
由
亞
洲
的
香
港
主
辦
，
二○

○

六
年
則
輪
由
美
洲
國
家
主

辦
，
地
點
選
在
美
國
的
芝
加
哥
。

至
於
去
︵
二○

○

七
︶
年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的
主
辦
國
，
是

由
歐
洲
的
德
國
雀
屏
中
選
，
選
在
柏
林
舉
行
；
今
︵
二○

○

八
︶

年
年
會
的
東
道
主
，
輪
由
亞
洲
國
家
主
辦
，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理
事

會
決
定
，
再
度
選
擇
台
灣
的
台
北
為
年
會
的
舉
辦
地
點
。
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為
爭
取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二○

○

八
年

年
會
，
能
移
師
台
北
舉
行
，
早
在
三
年
前
，
即
是
二○

○

五
年
香

港
主
辦
的
年
會
時
，
主
動
向IIS

美
國
總
部
提
出
申
請
；
當
時
有
意

角
逐
二○

○

八
年IIS

年
會
主
辦
權
的
亞
洲
國
家
，
尚
有
韓
國
與
菲

律
賓
。

IIS

總
部
經
過
一
年
的
審
核
，
於
二○

○

六
年
在
美
國
芝
加

哥
舉
行
的
年
會
閉
幕
典
禮
上
，
正
式
宣
佈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二○

○

八
年
年
會
，
將
前
往
台
灣
舉
行
。

二○
○

七
年IIS

年
會
移
師
歐
洲
地
區
，
於
七
月
中
旬
由
德

國
主
辦
，
金
管
會
副
主
任
委
員
張
秀
蓮
再
度
率
團
前
往
德
國
柏

林
，
出
席
該
項
國
際
保
險
業
界
的
盛
會
；
為
增
加
主
辦
會
議
的
工

作
經
驗
，
作
為
二○

○

八
年
會
議
的
借
鏡
，
台
灣
保
險
業
界
組
成

一
隻
龐
大
代
表
團
，
前
往
德
國
柏
林
見
習
。

在
德
國
柏
林
舉
行IIS

年
會
的
閉
幕
典
禮
上
，
張
秀
蓮
副
主

委
代
表
台
灣
保
險
業
，
上
台
接
受
二○

○

八
年IIS

 

年
會
的
主
辦

權
杖
，
象
徵
台
灣
將
承
擔
這
份
責
任
；
張
秀
蓮
副
主
任
委
員
並
作

簡
短
致
詞
，
歡
迎
全
球
保
險
業
界
領
導
人
，
於
二○

○

八
年
的
七

月
，
蒞
臨
寶
島
台
灣
，
出
席
二○

○

八
年IIS

的
年
會
。

張
秀
蓮
副
主
委
承
接
主
辦
權
杖
的
同
時
，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
學
會
開
始
各
項
籌
備
工
作
，
邀
集
產
險
公
會
、
壽
險
公
會
、
保
險
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、
中
央
再
保
險
公
司
、
住
宅
地
震
保
險
基
金
、
汽

車
交
通
事
故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等
機
構
的
負
責
人
，
組
成
籌
備
工
作

小
組
；
該
籌
備
小
組
由
保
險
學
會
理
事
長
石
燦
明
擔
任
召
集
人
，

金
管
會
保
險
局
派
員
指
導
，
以
利
各
項
籌
備
工
作
順
利
進
行
。

該
籌
備
小
組
的
工
作
計
畫
，
依
內
容
劃
分
為
秘
書
組
、
新

聞
組
、
議
程
組
、
接
待
組
、
宣
導
組
等
五
組
；
秘
書
組
與
新
聞
組

由
產
險
公
會
負
責
，
議
程
組
由
壽
險
公
會
擔
綱
、
接
待
組
由
保
險
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負
責
、
宣
導
組
由
中
央
再
保
險
公
司
擔
綱
。

該
籌
備
小
組
每
二
個
月
開
會
一
次
，
台
灣
保
險
同
業
對
此

次
主
辦IIS

 
年
會
，
期
許
甚
高
；
大
家
出
錢
出
力
，
展
現
團
隊
合

作
，
共
襄
盛
舉
，
包
括
壽
險
業
及
產
險
業
一
致
期
許
，IIS

 

年
會

封
面
故
事
︵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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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台
灣
順
利
舉
行
，
藉
此
提
高
台
灣
在
國
際
市
場
的
曝
光
度
。

經
過
半
年
來
的
籌
備
作
業
，
並
與
美
國
保
險
學
會
密
集
的

連
繫
，
確
定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︵IIS

︶
第
四
十
四
屆
年
會
，
訂
二○

○

八
年
七
月
十
三
日
至
十
六
日
，
假
台
北
晶
華
大
飯
店
︵G

ra
n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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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舉
行
四
天
，
預
計
將
有
六
百
餘
位
全

球
保
險
業
領
導
人
，
及
保
險
學
者
出
席
這
項
盛
會
。

根
據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籌
備
小
組
的
規
劃
，
十
三
日
的
開
幕

酒
會
，
將
選
擇
在
外
雙
溪
的
﹁
故
宮
﹂
舉
行
，
安
排
外
賓
先
行
參

觀
故
宮
博
物
院
，
觀
賞
中
國
的
古
物
及
古
文
化
，
多
了
解
中
華
文

化
之
美
，
隨
後
在
晶
華
飯
店
在
故
宮
新
開
業
的
餐
廳
，
舉
行
開
幕

酒
會
；
此
一
開
幕
酒
會
活
動
的
設
計
規
劃
，
是
將
保
險
事
業
與
中

華
文
化
結
合
在
一
起
，
讓
外
籍
人
士
多
認
識
中
華
文
化
。

至
於
十
六
日
的
閉
幕
酒
會
，
則
選
擇
當
前
全
世
界
最
高
的

大
樓
，
台
北
一○

一
大
樓
的
頂
樓
，
與
會
貴
賓
可
居
高
臨
下
，
觀

賞
整
個
大
台
北
的
景
觀
，
讓
外
國
保
險
業
對
台
灣
的
經
濟
發
展
前

景
，
有
更
多
的
體
會
與
認
知
。

台
灣
第
一
次
主
辦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，
是
在
三
十
四
年
前
，

當
年
我
個
人
進
入
保
險
業
工
作
才
三
年
，
屬
年
輕
的
後
輩
，
沒
有

機
會
參
與
此
一
國
際
盛
會
；
事
隔
三
十
四
年
之
後
，
台
灣
再
度
爭

取
到
二○

○

八
年
年
會
的
主
辦
權
，
此
意
味
台
灣
推
動
保
險
事
業

的
成
效
及
水
平
，
獲
得
保
險
業
界
的
認
同
，
是
對
台
灣
保
險
業
界

的
一
項
肯
定
。

因
為
，
在
亞
洲
國
家
中
，
有
主
辦
二
次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年

會
的
國
家
，
只
有
新
加
坡
與
中
華
民
國
；
包
括
日
本
與
香
港
，
也

只
有
主
辦
一
次
的
經
驗
，
許
多
亞
洲
國
家
迄
今
仍
無
緣
主
辦
此
一

國
際
保
險
業
界
的
盛
會
。︵

作
者
：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理
事
長
︶

封
面
故
事
︵
一
︶


